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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长痘不可怕 制度长痘才糟糕
殷建光

“人民警察要形象，长得丑不

能当警察”，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一

名公务员考生笔试面试总成绩第

一名，在体检项目时，因脸上长痘

被认定为“不合格”，体检未能通

过。（8月24日东南网）

警察队伍又不是帅哥美女群，

何必对于外表定如此标准？人们

对警察的期许，最重要的是品格，

是精神，是素质，是内涵。能够保

障公民平安，能够制服犯罪分子，

脸上长痘又何妨？

外表漂亮就一定内心漂亮？

就一定充满正义？由此，我想到了

《悲惨世界》中的加西莫多，虽然丑

陋，但是，做警察，也一定是一个合

格的警察，因为他爱憎分明，不怕

敌人。作为警察，这一点很重要，

长得再漂亮，如果看到少女被杀反

映迟钝，如果酒后摔孩子，也不是

合格的警察。

其实，这种过于注重外表的形

象，也是一种用人中的形式主义。

脸部长痘不可怕，制度长痘才可

怕，我们应该检查一下我们的制度

了，把制度中的痘痘去掉，用健康

绿色的制度去营造阳光公平的工

作生活氛围。警察不是花瓶，警察

应该是保护人民的盾牌，刺向丑陋

的利剑。

“签到有奖”取消了，反思不能停
奚旭初

热点冷评

长丰县义井乡出台考勤规定：乡政

府工作人员按时签到，每天奖 10 元。规

定引发公众热议。24 日，接受记者采访

的义井乡乡长张发品说，目前乡党委紧

急开会，已取消这一规定。（8月25日《人

民日报》）

按时签到是本份而不是“八小时外多

奉献”，签到拿奖，拿之无道。对公务员的

奖励，国家有相关法规，相应程序。岂能是

几个领导坐在办公室一拍脑袋就定下？此

举一经媒体披露，就引发坊间批评蜂起，这

并非百姓识见非凡，而实在是问题“太常

识”了。为什么连老百姓都认为“太常识”

的事情，某些政府部门却会犯晕？这只能

证明一点：有些政府部门的特权意识，真的

已成了下意识。不仅上班迟到早退成了一

些公职人员的“特权”，要让其按时上班竟

又要用签到拿奖的另一个“特权”。

实际上，类似的“谬×”却在不少地方

都有。比如天气一热就用“公务夏令时”

“放暑假”让自己“谬休”，比如重点幼儿园

专招公务员子女，比如没完没了的公务员

福利分房，比如豪华“干部病房楼”，甚至

“下海”去当老板了，也要先系上丰厚退休

金的安全带……莫不是权力本位使然。

掌权者将自己视为“天生”的既得利益者，

一切利益都要向自己倾斜，都想“既得”，都

想先享。特权情结盘根错节，于是事事想

要优待，具体到一个签到考勤，也要额外获

钱，这也是习惯成了自然。

谬奖取消了，反思不能停。人们不

禁会问，该按时上班变成拿奖，现在谬奖

取消了，工作作风会怎样？会不会拖沓

松散？中央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提出要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要“照

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签到拿

奖”之类不但要“照镜子”，而且还要挖根

子，否则按下了葫芦下次还会浮起瓢。

世相杂谈

“不留书面作业”仅是“治标式”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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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据报道，在北京市东坝大街，每至深夜就

有飙车党在街头狂飙。有百万级别的豪车，

也有自行改装的车辆。据附近居民说，这种

飙车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交警也曾经介入，

不过依然没有阻挡这些人的激情。（8月25

日《法制晚报》）

一次次街头飙车，都可能是一次次街头

隐患。而这些隐患，就像是一道道异样的“楼

顶风景”，在公众视线中半遮半掩。对于刺眼

的违法建筑物，城市管理往往捉襟见肘；而对

于刺耳的飙车轰鸣，交警介入也未曾根治。

而作为利益攸关方，维护权益的渠道并不畅

通；监管部门的不作为、软作为，也助长了违

法行为。

违法行为的存在，是触碰社会底线的必

然；对此，对违法者也应该“零容忍”，让他们

为触犯法律而付出代价。街头飙车党深夜扰

民，可被视作治安管理法的“发送信息干扰正

常生活”，理应被处罚；而在深夜飙车逆行，

按照新交通法规，被扣分、扣驾照也理所当

然；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义，这种做法也

本该被入刑。

飙车党“被纵容”，与城市治理乏力有

关；同时，它亦表明，城市本身也可能是藏污

纳垢之所，有这样那样的“楼顶别墅”，也有

这样那样的“深夜飙车”。但是，城市治理要

依照市民诉求，按部就班来；而不能跟随公众

视线，媒体跑到哪，城市治理就跟到哪里。要

知道，只有公众的意见反馈，才可以是公共服

务改善的最大动力。

王庆峰

非常道

“某些官员何以无信仰，或信仰错乱？归根结底，还是没有

敬畏人民，没有信仰法律。”

针对一些干部拜金主义，丧失信仰，算命看相，求神拜佛，

时评人椿桦认为，一个官员，只有以人民利益为重，依法行政，

才能心中无愧亦无鬼，精神世界才能充实。

“良知比法律更重要。”

8月24日，在合肥举行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著

名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表演讲说，法律主要是靠法官执行的。

我们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不是仁慈，而是正义！一个法官，把法律

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他没有良知，正义就会荡然无存！

“在家上学”有失理性

龙敏飞

如今，在中国大陆约有1.8万学生“叛逃”

学校，选择“在家上学”，多数家庭主要由母

亲负责孩子的在家学习。调查显示，在家上

学的孩子主要处于小学阶段，大多数家庭不

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过半家庭月收入 1 万

元以下。（本报今日14版）

不可否认，“在家上学”的确打破了教育

一潭死水的局面，给教育带来一些“活水”，

但要过于拔高，也未免不甚妥当。尽管在外

国有这样的先例，但外国很多“在家上学”是

要申请注册的，换言之，外国是有一整套的规

划措施护航的，盲目复制，有失理性。

在笔者看来，“在家上学”的举动，是一

种冲动，也是一种对教育本身的误读。教育

从来都不是为了培养爱迪生、莫言，而是为了

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有最起码的公共意

识、有最起码的文化水准。极少数的特殊人

才，影响他们成就的，教育从来都不会占主导

地位，而是天赋、兴趣爱好等占主导地位。教

育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不是教育的失败，而

是教育的属性使然，因为教育从来都是面向

大众而非面向小众的。

在现代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是孤岛式存

在，每个人都需要同学、朋友和自己的交际圈

子，孩子们也一样，需要在群体中学习、交

往，否则也会丧失他们的公共性，他即使某一

方面取得专长与成就，或难以适应社会，成为

“缺陷人才”。

飙车党也是
一种“楼顶别墅”

陈广江

昨天，教育部公布《小学生减负十条

规定》，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一年级

新生入学后,要严格按照课程标准从“零

起点”开展教学,不得拔高教学要求,不得

加快教学进度。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

业，可布置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体验式作

业。（8月25日《华商晨报》）

秋季开学在即，教育部的“减负十

条”无疑堪称一份沉甸甸的开学大礼。

然而，对于五花八门的“教育减负规定”，

公众其实并不陌生，甚至早已司空见

惯。既然此前那么多的“减负令”，最终

都未能真正落到实处，那么，此番“减负

十条”究竟有何过人之处，也就并不乐

观。

“减负十条”是不是真的能立竿见

影，小学生们是不是真的有望和书面作

业说再见，也的确还不能过早定论。

“小学生不留书面作业”这条减负措施本

身可有操作性？这一规定现实中究竟会

被怎样执行？也同样令人犯嘀咕。尽管

在中小学淡化分数教育，也有望减轻作

业压力。但问题在于，中小学之后的各

级升学，各类考试仍然是分数说了算。

这样一来，学生其实仍然要被分数牵着

鼻子走。即便学校不留作业了，会否只

是为各种校外补习班、作业辅导班创造

了商机，也就绝非杞人忧天。

事实上，相比不留作业与淡化分

数，顶多只能算治标，减负十条中的第

一条“阳光入学”，即“大力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同时，严格实行免试就近

入学，招生不依据任何证书和考级证

明”，多少算是在治本。不难设想，当教

育资源本身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无

需削尖脑袋去争抢，而完全可以通过就

近入学便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基础教

育领域过重的负担，才有望从源头得以

释放。只不过，作为前提的教育均衡发

展，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恐怕

更应先行才是，否则的话，当优质教育

资源总是过度集中，为了拼抢有限的优

质资源，除了“拼爹”之外，恐怕只能将

压力传递给中小学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希望越多，失

望越大，但对于教育改良的期望，仍然让

人们对“减负十条”有所期待。只不过，

“减负十条”的兑现，仍需教育主管部门

扪心自问的是，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这一

“减负”前提究竟何时能兑现，又是否可

以给个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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